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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

人权从其定义上讲，是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平

等权利。具体说，人权有属于个人范畴的如自由权、平等

权、财产权、人身权、言论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

育权、卫生保健权和社会福利保障权等等；还有属于国

家、民族和人民的集体人权，如生存权、发展权和民族自

决权等等，内容相当广泛。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

以来追求的理想。从“人权”口号的产生到现代成为全世

界范围内的人权运动，经历了人权概念由狭义发展为广

义，由理论上升为法律，由主要为资产阶级服务扩展到兼

顾全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利益这样一个不断进步、日

趋完善的悠久历程。

欧洲中世纪末期，针对欧洲封建社会的教权、王权和

贵族特权，在先进的思想家、艺术家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

蒙运动中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权”口号产生了。

把人权引入了政治领域，提出取消封建特权、人的等级划

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此，争取人权的运动

跟随着时代的前进，经历了不断发展进步的 个世纪。对

于世界人权的发展阶段，近些年世界多数国家的人权问题

专家普遍认可分为三代，或者称为“三代人权约法”。

以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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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第一代人权约法”，强调个人，确切地说是纳税

的白种男子的自由、人身权利和政治权，也就是“法律面

前，纳税的白种男子人人平等”。

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以 月联合国大会 年

日通过的“年言》，以及 联合国人权公约”月

（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

意议定书》 项）为标志，称为“第二代人权约法”。《世

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基本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国际文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道义作用，但不

具备法律约束力。而“国际人权公约”则通过条约形式，

将《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具体化，使其对缔约国产

生了法律约束力，同时也改变了过去的资产阶级狭隘人权

观，把人权概括为“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

由”。免于恐惧，即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保

障；免于匮乏，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受到维护。并将

各民族、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等内容列入了人权范围。

近三四十年来，发展权、集体人权、尊重各国文化传

统和风俗习惯，承认人权多样性等主张成为联合国认可的

基本人权，形成了“第三代人权约法”。 月年

日，第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号决议即《发展权利宣

言》。该宣言第一条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

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

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

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这表明亚

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以及在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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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西方大国称霸世界人权领域，争取国家主权平等上的

正当要求。

当然，由于世界各国国情、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

化、信仰及思维观念不同，人们对人权概念的理解和解释

存在着差异，比如，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国际争论至

今仍在进行。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人权事

业将更加进步，普遍人权观念将更加被各国所认同。

“人权”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西方国家晚。在西

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人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中国仍处在

年鸦片战争皇权统治下的封建社会， 以后，又沦落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

形态则更加落后，如藏族仍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桎梏之下，

彝族多的还处于封建奴隶制社会，还有的民族处于原始社

会末期。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侵略，使中国主权沦丧，整

个中华民族遭受到外敌肆意的经济掠夺和人格、尊严欺

辱；国内封建制度的统治压迫，使人民长期处于落后、贫

困和被奴役境地。中国人民的人权就这样被剥夺，遭践

踏。对于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少数民族同胞，还要倍受

大民族主义的歧视和迫害，更无人权可言。

中国人民人权思想的觉醒，最早是 年的辛亥革

命，它既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是争取人权

（平等）的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只废除了封建帝制，取

消八旗特权，却没有争取到中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即中华

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国家主权，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劳

动者的个人人权照样得不到维护和保障。“五四”运动是

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第二浪潮的开始，它打出了反帝反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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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官僚的响亮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以“科学和

民主”、“科学与人权”取代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带来

了中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人权观念的大觉醒。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为争取国家主权独立、 平等

和中华民族自决权利，为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和社会发展权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

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

解放，具有了享有人权保障的基本条件。

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

为国际、国内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刚建国不

久，中央人民政府就明确阐述过关于人权的基本立场和主

张，在短时期内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典型代表。从此，中国人民的人

权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以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维护和改善人权不遗余

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宣布，

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宗旨和原则，赞

同《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联合国人权公约。

从 年开始，中国政府直接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各

种活动，如参加起草制定国际人权法律文书； 年成为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先后签署加入了诸如《防止及

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

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关于难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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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定书》、《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禁止酷

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十几个人权问题国际

公约，为国际人权事业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和贡献。

中 个民族组成了平等、团结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的汉互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除占总人口 族外，占总

个民族通称为少数民族。在旧中国，人口 的其他 少

数民族不仅和汉族一样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而

且，历代统治阶级奉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使他们处境

更加悲惨。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倍受欺凌和掠夺，大多

数的少数民族连民族的存在都得不到承认，人权更无从谈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一贯尊重、维护和发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人权，

历来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各民族都有参与

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各少数民族地方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诚心竭力帮

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本民族优良传统

文化；尊重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

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

权利等，使各民族拥有了受国家法律保障的、平等的社会

地位和民族尊严。少数民族不仅同汉民族一同平等地享有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同时还

享有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旨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步伐的、少数民族特有的权利。广大的少数

民族劳动群众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人权的基本保障，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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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获得了人权不断发展、充分完善的基本条件。

中国政府对国内各民族人权的维护和不断完善所付出

的努力、对国际人权运动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取

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得到了不带任何偏见、立足公正立场

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际组织及每一位国际国内人士的

肯定和赞扬。然而，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总有那么少数

几个国家，在某大国别有用心的操纵之下，置事实以不

顾，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屡屡发难，诬蔑攻击，在少数民

族，特别是藏族的人权等问题上更是不顾历史与现实肆意

造谣中伤，混淆国际视听。这是一种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侵

犯中华民族集体人权的行径，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击。

在云南省西北部高原，自古就有藏族等少数民族共同

生息繁衍。在黑暗的旧中国，广大藏族民众是怎样生活

的，他们究竟有没有人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

国，滇西北藏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又是如何，他们拥有什

么样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对

维护和尊重藏族人权，人民政府做出了哪些努力？是否真

像西方某些敌视中国的所谓“人权法官”的“判语”一

样？为此，作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人权

观和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为指导，采取对比

分析方法完成本书，力图用事实将云南藏族人民人权状况

的昨天和今天真实地展现给读者。

对云南藏族人民的人权状况，历史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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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云南藏族世居滇西北高 年全国人口普查原，据

统计 以上居住在迪庆藏，人口 族自治为 余人，

州，其余少量分布在怒江州贡山县、丽江地区宁蒗县等

地。云南藏族与西藏藏族为同一族源，古时，特别是在吐

蕃王朝兴盛时期由西藏、四川康区迁徙而入。旧时云南藏

族自称“博”、“博巴”或“笨”；他称有“古宗”“、古孜”

等。虽然与傈僳、纳西、彝、白、怒、普米、汉等民族杂

居，但仍然保持着浓厚的藏民族传统习惯和特征。宗教信

仰早先为本民族原始宗教 本教，唐代以后逐步接受藏

传佛教并发展为全民信仰，延续至今。云南藏族自己的语

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康方言，其中又分有中甸、

东旺、德钦、维西等地方土语，略有差异；传统文字为藏

文。到本世纪 年代，云南藏区社会制度基本上还保持

着封建农奴制，有的地区还具“政教合一”特征；社会生

产方式畜牧与农耕并存，生产力低下，社会发展相对落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民主协商土地改革，

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奴隶制，藏区劳苦大众摆脱了几百年

来土司、贵族及寺院庄园主的剥削与压迫，当家作了主

人；藏区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社会面貌日新月

异，开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云南省惟一的藏族自治州 迪庆藏族自治州，属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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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数个藏族聚居地之一，地域上与西藏、四川藏区连成一

片，居住着云南藏族的绝大多数人口，无疑就成为了云南

藏族广泛而充分的代表，所以，本书以下内容均以迪庆

藏区为调研基础。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川、滇、藏三省

（区）交界处。东与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本省丽江地

区宁蒗彝族自治县接壤；南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福贡等县为邻；西与西藏自治区的左

贡、察隅县及怒江州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相接；北则

与西藏自治区的芒康县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

德荣、乡 公里、南北城等县相连。州境东西最大宽度

最大长度 公里，总面积 平方公里，所辖 个县：

中甸县、德钦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中甸县为州政府所

在地。州内有 个民族居住，其中万人以上人口的是藏

族、傈僳族、汉族、纳西族和白族。据《 年迪庆年

鉴》记载， 年，全州总人口 人，人口密度为

每平方公里 人，地广人稀。农业人口 人，占

总人口的 ，是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少数民

族人口为 人，占总人口的 所占比例较大。

藏族人口 人，占州总人口的 ，占州少数民族

。其中，总人口的 人居住在中甸县，占中甸县

总人口的 人居住在德钦县，占该县总人口

的 ；其 余 余人居住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境内，

占该县总人口的 。可以看出，迪庆藏族主要分布于

自治州的中部和北部地区。

迪庆地处青藏高原的南延地段，是云南省海拔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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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这里群山巍峨、雪峰晶莹、草原辽阔、森林茂密、

江河众多，但地理环境险峻，气候寒冷恶劣。壮丽而严酷

的自然环境，使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迪庆高原的藏族人民

养成了坚强刚毅、勤劳勇敢、热情真诚、友爱好客，能歌

善舞、热爱生活的民族性格。迪庆藏族虽然在语言文字、

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我国其他地区藏族没有太大

的差异，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虽属藏区却与内

地和其他民族地区山水相连，与汉族、纳西族、白族、傈

僳族等民族交往频繁，受到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较大

影响，也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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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云南藏族人权状况

唐代及以前，云南迪庆地区社会制度为奴隶制。约在

世纪左右，封建农奴制开始在迪庆北宋时期，即公元

年代初，一直处于统治地藏族地区形成，到本世纪 位。

元朝时期，中央政权统治者尊崇喇嘛教（即藏传佛教），

授予寺院上层喇嘛（即僧侣）封号和统治地方俗民的权

力。这种政权、教权并用的，以封建土司（农奴主）和寺

院上层占有土地、以农奴及奴隶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

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在藏区延续了七八百年之久，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期，其基本特征还有所保留。生

活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的广大中下层藏族劳动群众，他们

的人权状况是如何的呢？恶劣的自然环境、十分低下的生

产力水平、农奴制的残酷经济剥削和封建政治压迫，使得

迪庆广大藏族劳动人民基本丧失了生存权，发展权受到严

重束缚，政治、人身起码的自由权被剥夺，宗教信仰也受

到专制，教育文化权被垄断，健康卫生权被严重忽视等

等，可以说，毫无人权可言。

一、生存权基本丧失

土司、寺院及隶属统治者的超经济剥削压榨

元朝统一中国后，对藏区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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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方式，视入贡的民族头人辖地大小赐予世袭封号，部

落首领有功者即封为大小土目，逐渐演变为土司。同时授

予喇嘛教上层僧侣封号和统治所属地方的权力，使之“僧

俗并用，军民通摄”。土司和僧俗贵族成为藏区三大领主，

他们虽然不 ，但却是土地的最高拥有者，到总户数的

用“份地”把广大农奴世世代代束缚在领地之内，通过实

物地租、劳役地租和高利贷无休止地对农奴进行残酷经济

剥削。而 的伙头老民（土司之下的村级头占总户数约

人），除侵占破产农奴户（绝户）的份地外，还把一切劳

役和苛捐杂税转嫁到农奴身上，任意支使农奴。约占总户

数 的农奴，没有自己的土地，所耕种的是所有权属于

农奴主（土司、贵族或寺院）的小块“份地”，仅拥有少

量简陋的生产工具，家境稍好一点的有一二头牲畜。在金

沙江一带的藏区，土地关系则更为复杂，多属“一田二

主”，即寺院和当地地主每年分别对同一块土地收取地租，

很多人家连坟地也在上租之列，深受“死无葬身之地”的

痛苦。还有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奴隶，大约占总人口数的近

，中甸方言称为“约布约姆”，他们完全丧失了任何生

活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成为农奴主家庭、贵族庄园里

“会说话的工具”，遭受任意打骂和役使。

土司剥削。据资料统计，迪庆全境 户大土司，

占有较大份额的土地、森林和草场，凭借“份地”对农奴

进行的地租剥削约占农奴年实际收入的 以上。而且历

来是“认租不认田”，无论好田坏地、不管天灾人祸，租

额一律不减且历年累计。迪庆高原，气候恶劣，自然灾害

频繁，加上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粮食收成十分有限，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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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收年景才能上现粮租，除去地租粮，所剩无几，还要

负担“皇粮”（历代统治者派遣官员和寺院喇嘛供奉用

粮）。欠收年则改为折征甸市洋（当地一种货币）。另外，

各村还要负担上缴本村“绝户粮”，即破产农奴户的租粮。

这些被取销庄户资格的人家或当土司、寺院庄园奴隶，或

者四处流落，其原来领种的份地租粮、皇粮等一应劳役赋

税由村子其他农奴户分担，所谓“荒田不荒粮，绝户不绝负

担”。这种保证封建地租税赋征收、压榨庄户农奴的手段恶

性循环，导致了农奴欠债增加绝户更多。 民国中甸县志

稿》（上）载“：⋯⋯但因迭年遭受匪乱，人民死亡流离者甚

多，而内四境（中甸县的大中甸、小中甸、格咱、尼西统

称）藏民耕地，又均系摊派耕种支持门户之田地，并无买

卖，故每绝一户，即荒芜一部分耕地，亦即欠一户钱粮，

其绝户较少之村落，即由同村同甲之户苦为赔缴，而不幸

全村绝灭或绝户在半村以上者，实已无法追赔⋯⋯”广大

农奴劳作辛苦一年，到头来却要靠借债、打柴烧炭、采集

野菜等熬过大部分时间。

缺吃少穿、挨饿受冻的农奴，每年还要接受难以数计

的“乌拉”差役和各种摊派义务。如每户农户每年固定有

多天要上门为农奴主无偿服役，平时则轮流服各种杂

役；同时还承担“门户兵”、枪支费、伙头粮等杂派 多

种，还要忍受土司贵族的特权剥削。特权剥削无奇不有，

如年节送礼、狩猎献猎，从农、林、牧产品及生活日用

品，甚至点火照明所用的松明柴都从民间收取。

艰难的生活，又使大多数农奴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

负担，遭受农奴主高利贷无休止的血汗榨取。每当青黄不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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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春播时节，农奴主强迫农奴户必须借支一定量的青

稞、茶叶和酥油，利 至 暴利者可达几率高达

倍甚至十几倍。如春借一饼茶，秋还一斗青稞，就是一砣

用废茶叶捏的“茶”，也要还青稞 升。如果到期归还不

清，则利上加利，年积月累，成了子子孙孙还不清的“万

户年债”。它迫使多少农奴被取销“门 ”变成奴隶，有的

四处躲避，流浪他乡。如在和硕特部统治时期，中甸藏区

土司松氏家族享受着蒙（青海）、藏（西藏）统治者赐予

的贵族特权，嘉赏封地和税赋豁免。松氏土司对农奴户的

经济剥削十分繁重，仅其中借贷债务利息一项就使许多穷

人以出卖自身和儿女为奴，抵还欠债。在《中甸县藏文历

史档案资料辑录译注》（《中甸县志资料汇编（五）》）中，

有这样的藏文档案译注：“兹有铁匠千玛觉、马脚子勒汪、

倭子玛央单、打鹿猎户吉更等子女、小孩等业已卖给松杰

家抵偿债务，立有永不反悔之字据为凭”。另据中甸县民

主改革前一份调查资料，全县每户农奴平均欠粮债

斤，银债 个银元。大中甸乡红坡村的腊能青主家因过

年赊欠农奴主一头猪，无力按期归还，为此三代人沦

为奴隶。

奴隶所受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压迫更加残酷，处境更加

悲惨。他们为农奴主、庄园主耕地、牧畜、砍柴、赶马，

干所有家务活，从天亮到天黑被迫从事牛马畜力般繁重劳

动，却长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天得到的食物仅是少

许粗糌粑、麦麸或包谷面汤，一两年仅得到一件麻布衣或

破旧楚巴，寒冬大雪天也只能赤脚于冰冷雪地。此外，还

要遭到奴隶主的任意打骂、买卖甚至杀戮。被榨干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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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丧失了劳动力的病老奴隶，往往被赶出庄园，四处乞

讨，在冻饿中了却一生。为拥有更多的无偿劳力，农奴主

强迫奴隶配对，所生子女仍为其永远占有的奴隶。女奴分

娩被赶入猪圈牛棚，连水也得不到一碗，产后不久便撵出

干活，所受剥削更为惨重。

寺院剥削。藏区喇嘛寺，特别是格鲁派（黄教）

寺院是除土司农奴主外的又一大经济剥削者。藏区寺院通

过历代皇权敕赐、收抵租债、收购和信徒捐赠等渠道拥有

大量的土地、山林及牧场，成为各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如中甸县松赞林寺（即归化寺）拥有 余万亩、德钦县

三 万余亩，占各县耕地的四分之一。领种寺院大寺拥有

“份地”的农奴成为其庄户，每年要为寺院缴纳份地实物

地租、纳贡性质的草原酥油税，以及为寺院服各种杂役。

对其他农奴，寺院也有进行宗教剥削的特权：居住在其所

属地域内的农奴，每年都必须上交“皇粮”，由中央政权

派驻机构 衙门负责征收，就此一项，也占农奴实际总

收入的 左右；同时还有宗教摊派多种，如每逢宗教节

日或开坛讲经作佛事，都要交纳数量不等的酥油、奶渣、

青稞、糖等食物，服其他临时性劳役。在藏区，最大的高

利贷主当属喇嘛寺，寺院僧侣贵族们操作着藏区 以上

的高利贷债务。有的上层喇嘛竟拥有数十万银元的资本各

处放银债牟暴利。每逢春末夏初，寺院对农奴户、庄户

“发放”青稞、酥油、茶叶及银元，秋后即收回本利，实

际成了借半年却要支付一年的利息。贫苦的农奴，几乎户

户都欠下寺院的银、粮债，每当收账时节，有的受辱刑，

有的被赶走牛马牲畜，有的烧香磕头在利本翻番的账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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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押。

中甸松赞林寺是云南藏区规模最大，僧侣人数最多的

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其除有两个大庄园覆盖 个属卡，

占地 万亩外，还占有境内条件最好的金沙江河谷良田

余亩，占当地出租土地的 。松赞林寺对广大农奴

的经济剥削也是巨大沉重的。从建寺到本 年代中世纪

期长达 多年间，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出于各自政权需

要，维护封建农奴制，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寺院极大的

特权，加之广大藏族民众对喇嘛教的宗教感情依赖，使之

成为中甸地区最大的封建领主及经济、军事集团。其特权

剥削也如“王权神授”一样，带上神的色彩；数额之大，

在藏区亦最为典型；地租、劳役、皇粮、高利贷、各种宗

教摊派等种类齐全。

松赞林寺有皇权划封的“神民”、“教民” 户，他

们实为寺院庄园农奴。每年秋收后，上交寺院地租粮，约

合 万斤；缴纳各种农牧产品的实物贡赋，并为寺院服名

目繁多的劳役。如砍送全寺每年所需柴草；每年由 户

轮流每户出一两人每天专为寺院背水；每年出工出料粉刷

寺院建筑；寺内平日泥水杂工、扫雪磨面、上层喇嘛公出

及运输往来的马夫，均由他们承担，保证随传随到，不得

迟缓。此外，这些庄园农奴还得交付土司及衙门的各种苛

捐杂税。据 年代民主改革前的统计，当时全寺有僧侣

余名，每个农奴户平均负担近 个僧侣，可见被剥削

程度的惨重。在松赞林寺后山有一小村庄“乌拉觉”，

多户人家都是外地流浪至此落脚的藏民，他们实际上也成

为了寺院的农奴户，除了和当地的农奴户遭受同等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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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榨外，村民长年累月无偿为归化寺背水及砍柴，生活则

靠寺院的有限“施舍”，换取糌粑，或捡宗教仪式抛丢的

面偶裹腹。

松赞林寺享有封建皇权封赐的“皇粮”，由衙门代其

在中甸藏区征收。到了民国时期，虽然皇朝廷被推翻，但

寺院的“皇粮”却依旧不能少，还得由广大的农奴负担。

仅此一项，每年寺院从民间得到粮食 余石、衣单银

两、 两、酥油 件、沙盐供品银 余斤、布匹

石、生铁 余斤、羊毛毡 余托等物。

宗教摊派频繁。松赞林 种较大佛寺内每年举行的

事和节日活动费用往往向民间摊派，而且随意性很大，据

有关调查资料，此项支出已占到藏区村社总收入的

。例如，一次个别村子达到 “东吹双”法事仪式，要

点燃酥油灯 盏，用酥油 多斤；做糌粑人 个，

用糌粑面 多斤；给每个喇嘛发银钱 多元，这些全部

向中甸藏区群众收取。此外藏区群众还得为寺院宗教活动

服各种差役杂活。以宋恩常《迪庆藏族封建制度调查》一

文（载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出版《云南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记录的中甸县小中甸 个行政

村共 户藏族农户除皇粮、地租等以外每年的宗教负担

为例，主要有： 缴纳归化寺（松赞林寺）用于点灯、

打油茶等酥油近 饼；有 户在寺院牧场放牧，每户

每年另交 饼酥油的“小租”； ）农历九月的“鸠嫩”

会（念经），按参加者人数每人摊派酥油 饼、奶 个、渣

沙糖 盒、 筒、麦面米 筒、盐 两、茶 元至 元。

“俗嫩（”念抗雹灾经）， 个村由 个“参叭”（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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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斗， 石青稞，由每家负责，每个僧侣得青稞 共计

春秋按种麦多少分摊。 各一次“细都错”（念太平

斤经） 饼、炒面 石，春季用 斗、腊肉 、酥油

驮、 斤、砂糖 盒。秋季不筒、盐柴薪 新茶

用 头、 “东吹（”念腊肉，但需要用牦牛 青稞 石。

人畜太平经）一次， 饼、青稞 石、砂糖用酥油

“勒楚”斤、茶 筒、盐 斤、柴 驮。 会（念

抗麦锈病 石、砂糖 斤饼、炒面 、经）一次，用酥油

筒 “雅拢（驮、奶渣、茶 盐 斤、柴 ”个。 念

驱鬼经），两月一次，用 筒饼、炒面 石、茶 、酥油

盐 斤、柴 驮。 “能打（”念除病经），按活佛卜

卦决定，一至三年办一次。届时由 个喇嘛念经，由铁

匠打制犁铧、镰刀、斧头等生产工具，用炒面捏制人物野

个人扛、兽 个人背，送到一天路程以外的河里，，遣

所有费用及劳力按人头、畜数分 “跟居股（”背经担。

游行）仪式 人天， 。 “使用劳力 五谷会（”活佛

讲经），送活佛青稞 石。小中甸仅为中甸藏区“五境”

之一，从以上数字可想而知松赞林寺给藏区群众造成的巨

大宗教负担。在藏民中间流传的歌谣“跳神的节日，是苦

难的日子，不是跳神在跳鬼”道出了农奴们对沉重宗教负

担的怨苦情绪。

高利放债，也是松赞林寺上层喇嘛敛财聚物的重要手

段。他们利用雄厚的资本和宗教地位影响，大量对农奴和

其他贫苦劳动者进行高利贷剥削，而且规定只能在大寺

（松赞林寺的最高层组织机构）借贷，“一年不借，隔年不

准借”，强迫贫苦藏民接受其高利贷剥削。据民主土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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